附件6：

“我为好书代言”微视频

一、参与对象
全县中小学生（含中职）
二、具体要求
1.内容主题
围绕“我为好书代言”展开，需分享和推荐自己心目中的优秀书籍，讲述与该书相关的个人故事，传递阅读带来的乐趣与价值。
2.形式要求
采用微视频形式，画面清晰、稳定，声音清楚、无杂音。视频格式不限，视频大小不超过 100MB，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。
3.创作内容
需包含书籍基本信息（书名、作者等）、推荐理由（如书籍的思想内涵、语言风格、对个人成长的影响等）、与好书的故事（如阅读时的感悟、因书籍引发的难忘经历等），可适当加入书籍内页片段和书籍相关的场景拍摄，让内容更加生动直观。
4.注意事项
视频内容应积极健康、符合中小学生认知特点，不得含有不良信息；作品需为原创，严禁抄袭、剽窃他人作品。
三、报送要求
1.每份作品需附一份文字材料，对视频内容进行简要介绍，并清晰地标注作品名称、作者姓名、所在学校班级、指导教师及联系电话。视频和文字材料均命名为“学校 + 班级 + 姓名 + 作品名”。 
[bookmark: _GoBack]2.作品需经学校评选审核后进行报送。各乡镇中心校推荐作品初中组和小学组各5份（城关可每校推荐5份），每所完职师（包括霍邱一中、霍邱二中）、霍邱一中城南分校、霍邱三中、二中初中部各推荐作品5份（申报材料须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报送，个人单独报送的材料将不予接收）。学校的作品及汇总表统一压缩为ZIP格式（各学段须分组），于9月8日下班前报送至县教育局教育股，联系人：蔡治青，联系电话：0564-6080161，邮箱：2650366067@qq.com。县教育局将邀请专家组成评审组，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，同时选送部分优秀作品报送至市教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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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为好书代言”微视频汇总表
小学组
县区教育行政部门/市属学校：（盖章）
填表人及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县区
	学校
	班级
	作者
	指导教师
	联系电话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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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为好书代言”微视频汇总表
初中组
县区教育行政部门/市属学校：（盖章）
填表人及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县区
	学校
	班级
	作者
	指导教师
	联系电话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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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
	
	
	
	
	
	

	...
	
	
	
	
	
	



“我为好书代言”微视频汇总表
高中组
县区教育行政部门/市属学校：（盖章）
填表人及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县区
	学校
	班级
	作者
	指导教师
	联系电话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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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	
	
	
	
	
	

	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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